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省浦江高峰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省浦江高峰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水晶产业西部集聚区液化天然气供气设施
安全现状评价

项目概况

浙江省浦江县高峰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该公司在 2004 年取

得了浦江县政府授予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30 年，独家开发建设、

运行管道燃气工程项目，公司现位于浦江县大桥南路 366号，是一家从事管道

燃气经营的企业。公司已取得浦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燃气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浙 202207050001G，有效期限：2020.06.11~2024.06.10）。

公司自成立以来，顺应浦江发展趋势，根据浦江县燃气发展规划，致力于推进

城市管道燃气建设和天然气开发利用事业，目前浦江县水晶产业西部集聚区北

侧建设并运行大型 LNG 气化站，为浦江县在开发利用天然气项目上提供稳定

可靠的气源保障，将推动浦江水晶产业的发展，减少大气污染排放。该项目于

2015年投资建设，由 LNG 储存气化区及氧气储存气化区组成。LNG 气化站北

侧的氧气储存气化区已开展安全现状评价，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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